2026年大兴区智能农机装备作业补贴工作

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加速推广应用智能农机装备，进一步提升我区农业生产机械化智能化水平，积极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培优育强主要粮食作物和蔬菜主导品种生产的高质量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提高智能装备的使用率，优化农机保有结构，提升农机作业质量，助力粮食单产提升和蔬菜生产节本增效。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服务优质、运营规范”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98%以上、高性能播种机作业面积达到50%以上,设施和露地蔬菜机械化水平达到60%以上。

二、重点任务

（一）抓紧扩大智能农机装备使用范围。立足本区农业生产实际，在粮食生产方面，重点推广应用卫星平地机、高性能播种机等装备；在蔬菜生产方面，重点推广卫星平地机、起垄覆膜铺管一体机、播种机、移栽机等装备。

（二）加快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力。在推广应用智能农机装备的同时，加强农机高质量作业人才队伍建设，抓紧培养一批能操作、会维修、懂农艺的新型农机手。加强农机服务组织规范化建设，指导其完善管理制度、健全运行机制、拓展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标准。做好市场供需对接和政策公开解读等工作。

（三）积极构建全流程监测评价体系。科学合理确定作业补贴机具的性能参数，依托农机作业北斗监测终端（以下简称监测终端）、物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采集作业主体名称、机具编码、作业类型、作业面积和作业质量等信息，上传至“北京市农业农村综合管理系统农机装备综合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综合管理系统），由综合管理系统完成对上述采集信息的校验，自动审核生成合格的作业量和补贴金额，形成全流程闭环监测体系。北京市农机试验鉴定推广站将组织区级有关单位，选取部分点位开展小麦、玉米高质量播种和蔬菜播种、移栽作业的效果抽检及跟踪评估。

（四）持续通过示范创建以点带面。统筹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智慧农业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设施以奖代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区分主要粮食作物、露地蔬菜和设施蔬菜，每年要打造1个机械化智能化示范点，并算清机械化智能化示范点投入产出“明白账”，总结提炼主要粮食作物和蔬菜主导品种全程机械化生产、智能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等方面的典型案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

三、补贴对象

在大兴区行政区划范围内组织实施，补贴对象为从事农机作业服务的生产经营主体（以下简称作业主体），作业主体的农机装备应为自有且满足相关要求（见附件1），拖拉机和玉米收获机投入使用前要注册登记并确保安全技术检验合格。
四、补贴范围和标准

（一）主要粮食作物。对卫星平地、高质量小麦播种、高质量玉米播种3个作业环节（由种植作物和作业类型共同构成），按照卫星平地100元/亩、高质量小麦播种35元/亩、高质量玉米播种35元/亩的标准给予作业补贴。其中，卫星平地作业需与高质量小麦或玉米播种作业配套完成，单独作业不予补贴，2026年同一地块只补贴1次。高质量小麦播种、高质量玉米播种根据合格的实际作业面积给予补贴。

（二）设施蔬菜。在设施总面积大于30（含）亩的设施农业生产园区，对起垄（限番茄、黄瓜、茄子、辣椒、甜椒）、播种（限油菜、菠菜）、移栽（限番茄、黄瓜、茄子、辣椒、甜椒）3个作业环节，按照起垄45元/亩、播种28元/亩、移栽150元/亩的标准，根据合格的实际作业面积给予补贴。

（三）露地蔬菜。在露地种植生菜、西蓝花、菠菜、胡萝卜、洋葱等5类蔬菜，且单品种单茬口连片种植规模大于20（含）亩的地块，对卫星平地、起垄覆膜铺管一体作业（限生菜、西蓝花、洋葱，覆膜作业可根据种植需求选择）、起垄铺管播种一体作业（限胡萝卜）、播种（限菠菜）、移栽（限生菜、西蓝花）等5个作业环节，按照卫星平地100元/亩（2026年卫星平地作业同一地块只补贴1次）、起垄覆膜铺管一体作业30元/亩、起垄铺管播种一体作业28元/亩、播种20元/亩、移栽150元/亩的标准，根据合格的实际作业面积给予补贴。

五、实施流程

（一）明确作业计划。各镇农机管理部门要对本镇符合上述补贴范围的作业补贴需求提前进行调查摸底，并报区农业服务中心。经区农业服务中心统筹测算，会同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下达《2026年大兴区作业补贴计划任务》。
（二）确定作业主体。按照“主体申请、区级审核”的要求，各镇农机管理部门根据区级下达的作业补贴计划任务和智能农机装备及监测终端相关要求，通过综合管理系统移动端（以下简称“京机慧”），组织辖区内作业主体自主提交作业资质、机具信息和机具归属证明等材料，2026年至少组织2次审核。审核时由区农业农村局、区农服中心、镇农机管理部门相关人员成立的审核小组，重点对作业主体提交的材料和机具配置情况进行现场核验，形成的审核意见存档备查，审核通过的在综合管理系统中确定为本区作业主体。
（三）设置系统功能。通过综合管理系统实现对作业主体、作业机具、监测终端机具识别器、行政区划等信息，与作业数据相互校验。遇有监测终端或机具识别器突发故障等情况，由作业主体申请更新终端信息、区级提交《监测终端信息更新表》（见附件3）后，由市农业农村局在综合管理系统中进行信息更新。设置监测终端机具识别器拆除预警和蔬菜茬口审核功能，上一茬口完成审核后方可启动下一茬口作业补贴流程。设置作业补贴资金阈值提醒，对各镇使用资金达到分配资金90%时进行提醒。

（四）采集作业数据。围绕支撑补贴资金兑付，及时采集种植作物、作业机具、作业类型、作业面积和作业质量等数据，并上传至综合管理系统。开展主要粮食作物补贴环节作业时，监测终端实时采集各类数据，并上传至综合管理系统。开展设施蔬菜补贴环节作业时，作业主体现场采集作业机具图片和不少于30秒的连贯作业视频，以及实施作业的全部设施大棚的二维码照片，在作业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通过“京机慧”上传上述材料。开展露地蔬菜补贴环节作业时，监测终端实时采集作业机具、作业类型、作业面积等数据，并上传至综合管理系统。

（五）组织审核验收。区农业农村局、区农服中心和各作业补贴镇联合成立审核验收小组，在收到作业补贴申请后，及时组织审核验收，并将审核结果反馈作业主体。关于主要粮食作物作业数据的审核验收，由综合管理系统根据监测终端采集的作业数据自动完成。关于设施蔬菜作业数据的审核验收，由审核验收小组根据作业主体提交的信息、种植主体生产记录，在可辨别种植作物后的10个工作日内，现场核验种植作物、作业类型和作业面积等数据，核销过道、耳房等未作业面积后，现场填写《设施农业作业补贴信息核验表》（见附件4），并于5个工作日内上传至综合管理系统。关于露地蔬菜的作业数据的审核验收，由审核验收小组根据作业主体提交的信息，在可辨别种植作物后的10个工作日内，现场核验种植作物并填写《露地蔬菜种植作物核验表》（见附件5），于5个工作日内上传至综合管理系统。遇有作业期间监测终端突发故障，作业主体应在24小时内向区农业服务中心报告，由农业服务中心在5个工作日内组织区级、镇级核验人员现场核验，现场核验应至少2人同行，并填写《异常情形作业补贴现场核验表》（见附件6）上传至综合管理系统。

（六）补贴起止时间。在本年度内，自作业主体资格、机具核验审核通过后起，主要粮食作物播种截止时间为2026年10月25日，大田蔬菜、设施蔬菜截止时间为2026年11月15日可辨别种植作物，作业补贴起止时间以外的作业信息不予采纳、不发放补贴资金。
（七）兑付补贴资金。区农业农村部门每半年将审核通过的作业补贴信息对外公示，鼓励在补贴作业所在的镇和村级同步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完成后，由区农业服务中心会同区财政局组织作业补贴资金兑付。
（八）报送情况报告。2026年12月25日前，区农业农村局、区农服中心将开展智能农机装备作业补贴工作情况书面报市农业农村局。情况报告包括工作开展情况（作业情况、补贴兑付情况、高质量小麦和玉米播种机保有数量及作业面积情况、工作做法等）、存在的问题、下步打算和意见建议等内容。

上述实施流程，可精炼为《作业补贴实施流程图》（见附件7）。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区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全区智能农机装备作业补贴工作，区农服中心负责本区作业补贴的组织实施，并会同区财政部门落实资金兑付和资金监管，开展效果评估和绩效评价。

（二）严格资金监管。作业补贴资金为专项资金，要加强日常监督，做好补贴资金兑付工作，严禁挤占挪用，严防徇私舞弊、优亲厚友、数据造假等违规违纪问题发生，杜绝符合要求但长时间享受不到作业补贴等损害群众利益等问题。

（三）强化技术指导。区农业农村部门将重点围绕作业补贴覆盖的智能装备及配套机具，积极做好机具推广和技术培训，组织作业监测终端安装使用培训和用前巡检，确保各类机具功能状态良好。

（四）搞好政策解读。区农业农村部门将通过集中宣讲、上门介绍等多种方式，积极做好政策解读宣贯，确保种植主体和作业主体尽人皆知补贴政策，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大力营造加速推广应用智能农机装备的浓厚社会氛围。
附件：1.智能农机装备及监测终端相关要求

2.监测终端信息更新表
3.设施农业作业补贴信息核验表

4.露地蔬菜种植作物核验表
5.异常情形作业补贴现场核验表

6.作业补贴实施流程图

附件1
智能农机装备及监测终端相关要求

一、主要粮食作物

（一）卫星平地

1.机具要求：集成应用卫星控制方式平地机和北斗卫星平地系统。

2.作业要求：北斗卫星平地系统设置整平模式为水平或坡面，作业误差不高于3厘米；动态采集作业轨迹、作业高程、基准高程等数据，实时传输至北京市农业农村综合管理系统。

（二）高质量小麦播种

1.机具要求。播种机配置驱动耙和播前播后双镇压机构，采用单体独立仿形结构。配套动力机械需安装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和农机作业北斗监测终端。

2.作业要求。下种量和目标下种量差异较小，不重播、不漏播。播深一致性较好，缺苗、断条情况较少。实时监测传输作业面积和作业轨迹等数据，采取辅助驾驶模式。

（三）高质量玉米播种

1.机具要求。播种机配置指夹式或气力式精量排种器、独立无级或多级镇压机构，采用单体独立仿形结构。配套动力机械需安装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和农机作业北斗监测终端。

2.作业要求。播种深度、粒距均匀一致；下肥均匀度较好；不重播、不漏播，镇压效果好，确保种子与土壤紧密结合。实时监测传输作业面积和作业轨迹等数据，采取辅助驾驶模式。
（四）山区玉米机收

1.机具要求。应用完成注册登记且安全技术检验合格的自走式玉米收获机，安装农机作业北斗监测终端。
2.作业要求。确保机具运输和操作安全，北斗监测终端需实时监测传输作业面积、作业轨迹等关键数据。

二、设施蔬菜
（一）番茄、黄瓜、茄子、辣椒、甜椒起垄

1.机具要求。应用起垄机完成机械化作业。

2.作业要求。垄宽达到种植品种农艺要求，垄高与播种机、移栽机适配，垄形平整，表面土壤细化度高且上实下松，垄沟回土和浮土少。可根据种植品种需要完成起垄、覆膜、铺滴灌带（管）、施肥等复式作业，铺滴灌带（管）、铺膜一体化作业时，位置准确，铺设整齐，无明显折叠。
（二）菠菜、油菜播种

1.机具要求。应用动力驱动的气力式、绳播式、窝眼式等蔬菜播种机。

2.作业要求。主要针对设施叶菜种植，综合考虑农艺要求、种子规格，一次完成开种沟、播种、覆土等作业，播深准确。

（三）番茄、黄瓜、茄子、辣椒、甜椒移栽

1.机具要求。应用全自动或半自动移栽机。
2.作业要求。主要针对设施果菜种植，综合考虑农艺要求、秧苗条件，栽植效果好，重栽、漏栽较少。
三、露地蔬菜方面

（一）卫星平地

1.机具要求：集成应用卫星控制方式平地机和北斗卫星平地系统。

2.作业要求：北斗卫星平地系统设置整平模式为水平或坡面，作业误差不高于3厘米；动态采集作业轨迹、作业高程、基准高程等数据，实时传输至北京市农业农村综合管理系统。

（二）生菜、西蓝花、洋葱起垄覆膜铺管一体作业

1.机具要求。应用起垄覆膜铺管一体机完成机械化作业。配套拖拉机需安装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和农机作业北斗监测终端。
2.作业要求。起垄质量需达到垄宽、垄高与移栽机适配，垄形平整，表面土壤细化度高且上实下松，垄沟回土和浮土少，一次性完成起垄、覆膜、铺滴灌带（管）等复式作业，位置准确，铺设整齐，无明显折叠。实时监测传输作业面积和作业轨迹等关键数据，采取辅助驾驶模式。

（三）胡萝卜起垄铺管播种一体作业

1.机具要求。应用起垄铺管播种一体化作业机具。配套拖拉机需安装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和农机作业北斗监测终端。

2.作业要求。起垄质量需与胡萝卜播种、生长农艺适配，垄形平整，表面土壤细化度高且上实下松，垄沟回土和浮土少，一次性完成起垄、铺滴灌带（管）和播种等复式作业，位置准确，铺设整齐，无明显折叠，播深准确，重播、漏播情况较少。实时监测传输作业面积和作业轨迹等关键数据，采取辅助驾驶模式。

（四）菠菜播种

1.机具要求。应用自走式或悬挂式播种机。应用自走式播种机时，需安装农机作业北斗监测终端；应用悬挂式播种机时，配套动力机械安装农机作业北斗监测终端和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
2.作业要求。综合考虑农艺要求、种子质量，采用气力式、绳播式、窝眼式等播种机开展作业，可一次完成播种、覆土、镇压作业。播深准确，重播、漏播情况较少。实时监测传输作业面积和作业轨迹等关键数据，采取辅助驾驶模式。
（五）生菜、西蓝花移栽

1.机具要求。应用自走式、牵引式或悬挂式移栽机。应用自走式移栽机时，需安装农机作业北斗监测终端；应用牵引式或悬挂式移栽机时，配套动力机械安装农机作业北斗监测终端和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
2.作业要求。综合考虑农艺要求、秧苗条件，选择全自动或半自动移栽机进行作业，栽植效果好，重栽、漏栽较少，栽植深度、行株距准确性强。实时监测传输作业面积和作业轨迹等关键数据，采取辅助驾驶模式。
附件2
监测终端信息更新表

	序号
	区
	作业主体名称
	原监测终端

设备编号
	对应机具品牌型号和出厂编号
	新监测终端

设备编号
	更换

时间
	服务商名称

	
	
	
	
	
	
	
	

	
	
	
	
	
	
	
	

	
	
	
	
	
	
	
	

	
	
	
	
	
	
	
	

	
	
	
	
	
	
	
	

	
	
	
	
	
	
	
	

	
	
	
	
	
	
	
	

	区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意见：

（加盖公章）

                                                                                   ___年___月___日


附件3
设施农业作业补贴信息核验表
	作业主体名称
	
	设施园区名称
	

	种植作物
	
	作业环节及作业时间
	

	作业机具品牌

型号核验
	

	棚体编号

（第一类）
	
	对应棚内面积
	
	核销面积
	

	棚体编号

（第二类）
	
	对应棚内面积
	
	核销面积
	

	棚体编号

（第三类）
	
	对应棚内面积
	
	核销面积
	

	总有效作业面积
	

	作业主体签字：

___年___月___日
	种植主体签字：

___年___月___日
	核验人员签字：

___年___月___日

	区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意见：

（加盖公章）

___年___月___日



附件4
露地蔬菜种植作物核验表
	作业主体名称
	
	地块位置
	

	种植作物
	
	种植规模
	

	作业环节及作业时间
	
	补贴面积
	

	作业主体签字：

___年___月___日
	种植主体签字：

___年___月___日
	核验人员签字：

___年___月___日

	区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意见：

（加盖公章）

___年___月___日



附件5

异常情形作业补贴现场核验表

	作业主体名称
	
	作业地块
	

	作业日期
	
	作业环节核验
	

	作业面积核验
	

	作业机具

品牌型号核验
	
	监测终端

型号编码核验
	

	异常原因核验
	

	作业主体签字：

___年___月___日
	种植主体签字：

___年___月___日
	核验人员签字：

___年___月___日

	区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意见：

（加盖公章）

___年___月___日
                        


附件6
作业补贴实施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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